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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面質詢
林宇滔議員

做好法律指引為殘疾人士創設真正的無障礙環境
    《澳門特別行政區2016至2025年康復服務十年規劃》文本提及，要為
殘疾人士建設一個無障礙的建築和出行環境，讓他們能獨立和充分地參
與生活和社會事務。而近年，特區政府十分重視在社區中構建無障礙環
境，例如現時有不少公共設施都設有無障礙設施，便利殘障人士出行。
 
    但現時本澳規範無障礙設施的第9/83/M號法律《建築障碍的消除》生
效至今已接近40年，期間並未作出修訂，有關內容未能滿足現代社會的
需要，特別是視障和聽障人士的需要，且該法律僅要求政府興建的樓宇、
公共企業或公共服務專營公司所興建的樓宇對大眾開放的部分，並不包
括私企對公眾開放的設施和私人樓宇。
 
    雖然特區政府於2017年底公佈了《澳門特區無障礙通用設計建築指引》
（下簡稱《指引》），惟《指引》不具法律性質，僅規範政府部門新建
及資助工程，對私人企業對公眾開放場所不具任何約束力，此舉不利於
本澳成為真正的「共融社會」。
 
    智能手機應用，不單為人類生活帶來重大轉變，同樣也可為殘疾人士、
尤其視障人士生活帶來極大的方便和改善，但前提是手機程式設計能夠
符合無障礙的標準。本人早前收到有視障人士反映，在透過讀屏軟件使
用本澳的移動支付工具時遇到困難，如讀屏軟件無法正確描述特定按鈕
的功能、手機應用程式無法配合讀屏軟件正常運作等等。本人曾經去信
相關移動支付工具服務供應商和金融管理局，雖然大部分意見均獲正面
回覆跟進和改善，只有部分營運商在大額交易輸入密碼的設置上，以不
符金融安全為由未作配合，反映營運商及管理機構思維上仍未能跟上最
新的手機程式無障礙要求。
 
    這正好反映本澳至今未有就手機應用程式的無障礙環境訂立任何指引
或規範，變相令服務供應商或程式設計者在設計手機應用程式時沒有指
引可依，更怕負起相關的風險責任，變相令殘疾人士在使用手機應用程
式時遇上諸多不便及不公平對待。
 
    反觀香港，港府的資訊科技總監辦公室於2018年推出《無障礙流動應
用程式手冊》，建議手機應用程式擁有者或開發員需要為手機應用程式
打造無障礙環境，如為非文字部份提供文字描述、確保手機應用程式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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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與讀屏軟件兼容、進行足夠的測試等。
 
    必須指出，隨著科技和社會不斷進步，我們只要及早制訂清晰的標準
和指引，為不同障別人士創設無障礙的現實環境及上網環境，無障礙人
士就可以在不需要其他人幫助下，與一般人無異的自在生活，這才是真
正的共融社會！
       
    為此，本人提出以下書面質詢：
 
    一、第9/83/M號法律《建築障碍的消除》生效至今已接近40年，當中
條文、尤其針對視障、聽障人士，不少早已過時，政府在2020年回覆議
員質詢時表示，在2021年至2025年期間總結《指引》執行經驗，研究透
過修法、立法或其他方式，要求全澳工程遵照《指引》規範的可行性。
然而，《澳門特別行政區經濟和社會發展第二個五年規劃(2021-2025年)》
公開諮詢文本當中，並未有任何相關內容，請問當局何時才會就無障礙
設計建築指引立法？會否將《指引》適用範圍擴展至所有現有和未來新
建的向公眾開放的私人設施？
 
    二、請問當局會否制訂澳門的《無障礙流動應用程式及網頁手冊》，
就手機應用程式及網站的無障礙應用環境制訂指引，讓程式擁有者或開
發員有例可依，並首先要求規範所有政府部門及資助的應用程式及網站？
未來會否就澳門的《無障礙流動應用程式及網頁手冊》與《指引》一同
立法，令殘疾人士尤其視障人士能更通達地使用手機應用程式和瀏覽網
站？近年政府大力推動電子政務及一戶通，社工局會否主動聯絡公職局，
包括將殘疾證加入「一戶通」卡包，並確保「一戶通」及電子政務均能
符合無障礙的應用環境？
 
    三、有視障人士反映，視障助乘巴士系統由2017年投入運作後，至今
不單路線沒有持續增加，更由於近年巴士路線車型的更改，系統成功率
每況愈下，但交局並未有積極跟進；再者視障人士由於不能簽名，很多
事需要打指模及由見證人簽名作實，但因見證人簽名位置未有官方的說
明標示，容易讓見證人誤解等同自己簽置物件；也因為相類似的原因，
視障人士至今仍未能夠獨立開設銀行戶口，面對上述種種的生活不便，
當局會否作出實際跟進解決視障人士的日常生活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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